
製表日期：109年01月30日表121-1(106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2.1437.9440.8440.5338.9737.9337.0136.3736.33臺 北 市 49.97 41.84

6.795.016.246.236.165.005.415.216.04高 雄 市 4.64 6.87

20.5719.6920.3020.0018.4819.6819.1218.3515.90臺 中 市 4.24 21.18

0.140.020.100.120.220.020.070.100.40基 隆 市 0.00 0.14

3.434.233.683.834.594.234.936.385.88臺 南 市 0.00 3.56

0.140.140.140.180.350.140.260.340.64嘉 義 市 0.00 0.15

3.137.864.594.433.617.854.864.232.23新 竹 市 0.00 3.25

13.2910.6312.4712.6213.3610.6711.8612.1114.63新 北 市 7.17 13.52

0.260.190.230.260.400.190.310.330.64宜 蘭 縣 0.00 0.26

4.206.084.784.925.636.086.876.656.84桃 園 市 14.85 3.80

1.712.181.861.841.782.182.072.411.67新 竹 縣 19.10 1.06

0.290.140.240.300.570.140.270.401.03苗 栗 縣 0.00 0.30

0.230.720.380.410.550.720.920.920.79南 投 縣 0.00 0.24

2.541.282.152.242.711.282.102.343.50彰 化 縣 0.00 2.64

0.512.131.011.010.992.131.911.690.95雲 林 縣 0.00 0.53

0.290.970.500.530.690.971.011.030.95嘉 義 縣 0.04 0.30

0.100.630.270.300.450.630.700.670.72屏 東 縣 0.00 0.11

0.080.120.090.120.250.120.250.330.48花 蓮 縣 0.00 0.08

0.010.020.010.030.110.020.070.080.24臺 東 縣 0.00 0.01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澎 湖 縣 0.00 0.00

0.160.010.110.110.130.010.030.050.16金 門 縣 0.00 0.16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